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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空間分配委員會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4年 12月 2日(星期二)上午 9時 

會議地點：三民校區行政大樓 3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陳副校長夏蓮               紀錄：范雅淳組員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致詞：略 

壹、工作報告 

一、創新育成中心歸還學校之進度： 

 時間 進度說明 

1 113年 10月 29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空間分配委員會決議略以，同意智

慧產業學院將創新育成中心 1、2、3及 5樓歸還學校，期限訂

於 114年 6月 30日前完成。 

2 114年 08月 18日 以中科大總資字第 1140016453 號書函請智慧產業學院速辦，

於 114 年 9 月 12 日前完成目前使用單位和人員之財產轉移或

搬遷。 

3 114年 09月 15日 以中科大總資字第 1140018581 號書函請智慧產業學院速辦，

於 114年 10月 3日前函復辦理空間歸還點交作業之執行進度。 

4 114年 10月 13日 智慧產業學院函復略以，已完成大部分空間及財產移轉，相關

使用教師亦已提出空間需求申請，將全力配合學校整體空間規

劃，並持續辦理後續財產移轉及空間點交作業。 

5 114年 09月 30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空間分配委員會會議紀錄略以，提

案一、二兩位老師之提案未符合提請空間分配委員會審議之程

序前提，爰不予列入討論；請學院及系所務必充分向教師說明

並宣導整體空間規劃原則與配置方式。日後倘系或院另有新增

空間需求，請依本校《空間分配要點》第 5點規定，先經系與

院層級充分討論後，再由單位正式提出申請。另建議各學院及

系所成立「空間委員會」，以便就所屬空間之分配、調整與管理

進行制度化運作，確保校內空間使用效益與公平性。 

6 114年 11月 07日 以中科大總資字第 1140022421 號書函檢送 114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1次空間分配委員會會議紀錄，請智慧產業學院依該會議

紀錄提案一、二、九決議速辦，加強對院內及所屬系師生之宣

導與溝通協調，並於 11月 28日前函復辦理空間歸還點交作業

之執行進度。 

二、本次會議提案討論計 1案，由秘書室智慧工程虛實學習辦公室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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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智慧工程虛實學習辦公室 

案由：申請延長借用創新育成中心 2樓 G202及 G203室，及增借同樓層 G201

室作為智慧工程虛實學習辦公室之延伸場域使用，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推動特色研究辦公室之「智慧工程虛實學習辦公室」項目，依據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空間分配委員會決議，借用創新育成中心 2樓

G202及 G203室作為辦公室及實作場域，使用期限至 114年 12月 31

日止。 

二、 鑑於本計畫持續推動，爰申請延長前述空間之借用（維持原有場地名

稱及屬性）。另為提升實作環境品質，擬增借創新育成中心 2樓 G201

室，以作為智慧工程虛實學習辦公室之延伸場域使用。 

三、 本校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空間分配委員會決議略以，同意原

管理單位(智慧產業學院)將創新育成中心 1、2、3及 5樓歸還學校，

期限訂於 114年 6月 30日前完成，惟目前該空間仍有原管理單位未

完全轉移或搬遷之財產，空間亦尚未點交，已請原管理單位速辦。有

關本提案申請之空間，敬請空間分配委員會討論決定。 

四、 圖示如下： 

 

 

 

 

 

 

 

 

 

決議：照案通過。但考量本校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空間分配委員會決

議業同意原管理單位(智慧產業學院)將創新育成中心 2 樓歸還學校。

因此，本案先將創新育成中心 2 樓歸還學校，再由學校提供創新育成

中心 2 樓 G201、G202 及 G203 室予秘書室智慧工程虛實學習辦公室長

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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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推廣部 

案由：有關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因租約屆期返還學校之空間(中技大樓

H302、H314、H315及 H316)，建請討論分配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下稱研訓院)租賃本校中技大樓 H302、

H314、H315及 H316 之契約已於 114年 10月 4日屆期，並已於同年

11月 7日完成場地返還點交作業，目前該空間尚未重新分配。 

二、 推廣部因應業務需求，曾於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空間分配委

員會時(114 年 3 月 11 日)提案申請中技大樓 3 樓 H302 作為電腦教

室、H314、H315、H316作為普通教室及辦公室使用，是時決議略以：

「鑑於學校空間配置仍在整體調整階段，在確保不影響教學的情況下，

現階段暫不進行該空間的重新分配，後續將視調整進度再行評估。」 

三、 目前推廣部因應業務需求，仍有上開空間需求，希望能盡快召開協調

會議討論分配事宜，以利業務推展。 

四、 圖示如下： 

 

 

 

 

 

 

 

 

 

 

 

 

決議：請先前會議有申請分配中技大樓 H302、H314、H315及 H316空間的單位

先進行空間協調會議，再依據本校空間分配要點第 5 點規定填具空間

使用申請表提案空間分配委員會討論議定。 

肆、散會：上午 10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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